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_      年__ _字第_    号

甲方:_____________（借款学生）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系：
攻读专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内
邮政编码：310058
联系电话：0086-571-88206564
传真号码：0086-571-88981283
电子邮箱：zuef@zju.edu.cn
网址：www.zuef.zju.edu.cn

甲方向乙方申请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乙方经审查同意发放贷学金。为维护双方利益，明确责任，恪守信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浙江大学永平贷学金项目管理办法》，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借款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小写）。

第二条  借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仅用于甲方在浙江大学就读期间所需的生活费用和学费。
第三条  借款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无固定期限, 甲方可以随时还款；可以一次还清，也可以分期偿还。但最迟应自硕士毕业之日起8年内还清, 中途因转学、退学等原因离开学校的，最迟应自离校之日起8年内还清。
第四条  贷学金的使用费
本合同项下借款，自贷学金发放之日起计算贷学金使用费, 计至贷学金还清之日。甲方采用以下第_____种方式计算使用费。
（1） 固定利率
如甲方自贷学金发放之日起至毕业后4年内还款，按签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即   %）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毕业4年后还款的，按签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即  　%）计算贷学金使用费。
（2） 浮动利率
如甲方自贷学金发放之日起至毕业后4年内还款的，借款当年以签署借款合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即   %）计算当年使用费；此后每年，根据当年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不满一年，以还款之日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按年计算复利）。毕业4年后还款的，按照当年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当年使用费；不满一年，以还款之日时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中的最低值计算使用费。
第五条  贷学金的发放与拨付
贷学金按学期发放，每学年发放两次。
乙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第一学期的贷学金划入甲方指定账户，第二学期的贷学金在浙江大学开学当月初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乙方应按学期足额将贷学金发放给甲方。
甲方指定的账户是甲方在浙江大学缴纳学费等相关费用的账户，账户户名为：          ，账号为                 　　　 。
贷学金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之日为实际放款日。
第六条  还款
甲方应当依本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在未还清贷学金前，应积极与乙方保持联系，甲方工作及联系地址、联系方式如有变动的，应当及时告知乙方。
甲方还款时应将借款本金以及使用费直接汇入乙方帐户。
乙方人民币账户信息（必须由境内银行以人民币汇入）：
户  名：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帐  号：379258346113 
   开户行：中国银行杭州浙大支行
第七条  合同变更或解除
 任何一方要求变更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前7天通知对方。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变更的, 应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确定相关权利义务。
甲方自愿提出终止贷学金发放，应当在下期放款30日之前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
甲方的贷学金申请获得批准后，如有发生意外或其他情况导致不能正常完成学业，或者有受校纪校规处理、不及格课程两门及以上，以及考试作弊、不如实告知已经获得的其他助学金或助学贷款等不诚信行为时, 乙方有权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 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学金。
第八条  甲方声明与承诺
一、甲方声明如下：
（一）甲方签署本合同基于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凭证等书面材料真实、准确、 完整和有效；
（三）甲方同意将本人的借款信息及还款情况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使用。
二、甲方承诺如下：
（一）按照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贷学金；
（二）按照本合同约定清偿贷学金本金以及使用费；
（三）当家庭住所、通讯地址、电子邮件、联系电话及工作单位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在30个工作日内书面或电子邮件通知乙方。
第九条  乙方承诺
（一）按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发放贷学金；
（二）对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情况除外。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甲方逾期不归还贷学金时，乙方有权在相关网站上公布甲方姓名、学号、曾就读院系和违约事实等信息，并发布催还贷学金公告。
乙方同时保留追究甲方逾期归还贷学金的违约责任的一切程序上和实体上的权利。逾期归还贷学金的违约责任按照同期银行逾期还贷的罚息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凡是因本合同或者与本合同的效力、解释、履行等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首先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或者任何一方不愿协商时，任何一方均可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浙江大学永平贷学金项目管理办法》办理。
本合同经甲方签字、乙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浙江大学永平贷学金项目管理办法》、《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还款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具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盖章）

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还款协议

借款人（甲方）：                                    
身份证号：                                                                                         
院系及专业：                                           
家庭住所：                                            
工作单位/读研院校：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以上为学生本人必填）
    

学院（系）本科生或研究生负责资助老师确认（签名，学院（系）公章）____________

贷款人（乙方）：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邮政编码：310058
联系电话：0086-571-88981283           
传真号码：0086-571-88981283
电子邮箱：zuef@zju.edu.cn                 
网址：www.zuef.zju.edu.cn

    本协议为甲方和乙方签订的《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借款合同》约定的从属协议，用以明确甲方向乙方归还永平自立贷学金计划。经甲、乙两方协商同意后，订立如下还款协议：
[bookmark: _GoBack]一、截止_____年____月____日，甲方从乙方获得永平自立贷学金共计人民币_________元（大写），具体如下：
	合同编号
	借款金额（元）
	合同中约定的使用费计算方式（打√）

	
	
	固定利率
	浮动利率

	（1）
	
	
	

	（2）
	
	
	

	（3）
	
	
	



二、甲方于________年 ____月____日因___________原因，正式离开浙江大学，承诺从离校之日起8年内归还贷学金本金及使用费；
三、甲方采用以下第_____种方式归还贷学金本金及使用费：
（1） 一次性还清；              （二）分期还款
贷学金使用费按借款合同约定方式计算。
四、甲方将还款转入乙方账户（必须由境内银行以人民币汇入），办理好还款的同学请保管好银行汇款凭证，作为乙方的还款依据，基金会不再另行提供还款证明。
乙方人民币账户信息：
户名：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账号：379258346113
开户行：中国银行杭州浙大支行
    五、若离校后还款，甲方应将个人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告知乙方，并承诺告知的一切信息属实。
    六、本协议所有条款甲方已经与乙方进行了充分的协商。
    七、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经甲方签字且乙方加盖公章后生效，作为《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浙江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至此项借款本息全部还清后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字）：                       乙方： (公章)

           授权签字人（签字）：

____年 ____月____日                  ____年 ____月____日




1

